韶关市供水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动韶关市供用水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信用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为信用良好的用水主体提供更优化便捷的供水服务，进一步优化我市用水营商环境，推动形成诚信用水的良好市场氛围，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在供水服务领域的应用，建立并逐步完善用用水主体信用信息记录、披露、应用机制，以信用数据为支撑，创新供水服务模式，简化办水手续，为诚信守信用水主体提高办水效率、降低用水成本，进一步规范用水主体用水行为，提升用水主体守法诚信意识，打造具有韶关特色的“信用办水”便企惠民应用场景。

二、工作任务
强化供水领域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信用中国（广东韶关）”及市水投集团营收系统，加大对用水客户的用水信息、水费缴纳信息、履约信息、用水拖欠费信息的归集力度。依法依规将无正当理由欠缴水费数额较大，经催告后超过一个月仍未缴纳、窃水及违约用水信息、失约信息纳入失信记录。

推行供水领域信用承诺制。搭建“信用+供水服务” 应用场景，积极引导各类用水主体在办理供水业务时，主动签订信用承诺书，通过“信用中国（广东韶关）”网站主动向社会公开承诺信息，对违反信用承诺的行为，依法依规纳入失信记录。
加大优良用水主体正向激励。对3 年内无欠费、窃水、违约用水、失约等行为的优良信用用水主体，提供客户经理主动服务、VIP 绿色办水通道、容缺受理、日常用水分析等专属便利措施，压缩守信主体办水时长，提升供水服务质量。
打造“信用办水”便民惠企服务模式。对因历史原因等情况无法提供物业权属证明的用水主体，信用报告等级符合要求的，由用水主体书面向供水部门作出诚信守法用水承诺后，以信用报告代替物业权属证明，即可办理用水申请，实现“零证”办水。 
完善用水主体信用修复流程。制定供水领域公共信用信息异议申诉工作指引，对已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失信主体，可按程序向供水部门或辖区信用主管部门提交修复申请，依法依规修复相关失信记录。
建立信用信息线上共享机制。加强供水领域公共信用信息数据线上共享应用，推动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与供水业务系统对接，探索用水主体通过供水企业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刷脸获取电子信用报告等数据，在线完成用水报装。
三、建立推进落实长效机制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快推进供水服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应用，切实发挥信用建设支撑“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促进服务经济稳增长和民生改善的作用。

根据任务推进进度，不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任务推进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附件： 1.“信用办水”应用流程

          2.信用办水承诺书（模板）
附件 1

“信用+供水服务”应用流程

一、应用范围

全市所有不存在拖欠水费，违约用水、窃水、失约等行为，“信用中国（广东韶关）”系统综合评价结果信用等级为“A 级”或“B 级”的企业用户，应用范围如下：

（一）以国有土地上的自有建筑物为用水地址办理用水业

务。

（二）以自有的无建筑物国有土地为用水地址办理用水业

务。

二、应用流程

（一）业务申请

用户可通过供水企业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服务渠道申请用水业务办理。

（二）现场勘查

用户完成线上申请后，由供水企业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对于 用水地址以及业务类别适用 “信用+供水服务”应用场景的，咨询用户是否有信用办水需求。

（三）完成受理

对于用户提出信用办水申请的，由供水企业工作人员通过“信用中国（广东韶关）”系统查询调用用户电子信用报告，对于经核实后符合应用范围的，引导用户签订《信用办水承诺书》（格式见附件 2），并通过“信用中国（广东韶关）” 向社会公开后，完成用水业务受理，免除用户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附件 2

信用办水承诺书

申请用水单位名称：                                     

申请用水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号码：                               

无法提供产权证明原因：                                

申请单位与用水地址对应物业权属的关系： □业主/□租户

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所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不存在伪造证明材料、隐瞒实际情况、妨害供水企业或其他主体权益等情况。

二、用水地址对应物业权属为我单位合法拥有或合法使用，不存在违章、违建或其他违法情形及纠纷。

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用水，不窃水，不破坏、哄抢、盗窃供水设施。

四、自觉履行合同义务，诚信用水，不拖欠水费，不违约用水，做好自有产权界面供水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根据供水企业通知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五、若未遵守本承诺内容，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接受、承担终止供用水关系的处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承诺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